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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立宪派的近代国家想象

    以日俄战争时期的《东方杂志》为  
研究对象(1904-1905)  

赖骏楠*

摘 要 日俄战争时中国国内立宪派为敦促清廷变法,将战争结果归因为“立宪国胜专制

国”。《东方杂志》作为立宪派重要言论平台,是该事件的主力参与者。“立宪胜专制”话语多强

调宪法在国民意志整合、国民爱国心塑造等主观层面上的作用,并相对忽视近代宪法与客观意

义上军事、财政和行政近代化之间的关联。“日以立宪胜,俄以专制败”的说法,不符合日本军

事史和宪法史上的事实。“立宪国胜专制国”的命题,也不符合当代社会科学就政体类型与国

家能力间关系所展现的复杂图景。清末海外立宪派对类似议题有着更清晰且深刻的思考,但

其思考未对国内舆论造成足够影响。立宪派关于变法与国家建设间关系的认识本身,对当代

中国法律人而言仍具有启发意义。

关 键 词 日俄战争 宪法 国家能力

引 言

个人自由注定与强国家不可兼容吗? 对私权利的保护注定意味着对公权力的限制乃

至削弱吗? 尽管冷战早已退去,但冷战思维似乎仍主宰着当代学者的心灵。这种思维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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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使我们“把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1〕实

际上,百余年前的中国第一批近代法政人士,对以上问题曾经提出过远为乐观的看法。

早在1902年至1903年间,梁启超的《新民说》系列文章,就透露出一种个人与国家间极

为圆融流畅的对应逻辑。此时的梁氏深信,近代国家建设的最关键项目是塑造新的国民

个体,只有将在他看来充满奴隶性的国民,改造成独立、进步、强大的“新民”,一个联邦与

共和的“新中国”才能同样显得独立、进步和强大。〔2〕在日俄战争(1904年2月至1905
年9月)爆发之际,中国国内立宪派便大胆预测作为立宪国的日本必将战胜专制的沙俄,

而这一预言也幸运地得到了战争结局的验证。这些人同样深信,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要

素的近代立宪政体,非但不会对国家构成约束,反而能赋予国家相比以往远为强大的政

治乃至军事能量,并使其在20世纪的现代战争舞台上大显身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立

宪国胜专制国”言论,亦可称为立宪强国论。“立宪国胜专制国”一说,在促使清廷接受改

革倡议,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并最终宣布仿行立宪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已经为清史

学、中国立宪史或政治史学、中国报业史学、军事史学等领域的学者所公认。〔3〕

略为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在指出“立宪国胜专制国”一说影响了清末政治走向这一事实之

后,却几乎都未曾对这一说法本身进行充分分析。这要么暗示出多数研究者对这一说法之有

效性的默认,要么仅仅意味着研究者对此缺少深入反思的意识。然而,无论是默认还是无意

识,都导致中国法律思想中的以下关键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澄清:以代议制、权力分立和基本权

利保护为核心制度要件的近代宪法,究竟与一国军事实力存在何种关联? 在近代宪法与近代

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 这些问题,或许既萦绕在百余年前中国立宪派的

心头,又吸引着当代中国法律人的目光。个人与国家、法治与富强,始终是百余年中国法制现

代化历程的核心词汇。通过对百余年前类似讨论的严肃检视,我们将看到这些讨论的贡献和

局限,并将更加明了我们今日的理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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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宪政自由主义与国家建构”,载王焱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03年版,第22页。
参见赖骏楠:“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个人’与‘国家’———以‘1903年转型’为核心考察对象”,

《清华法学》2016年第3期,第149-157页。
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22-825页;吕思勉:《中

国近代史》,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336页;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版,第186-187页;古伟瀛:《清廷的立宪运动(一九○五~一九一一)———处理变局的最后抉择》,台湾

知音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5页;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1页;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年第2版,第246-254页;(日)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露戦争の研究》,河出书房新社1972
年版,第455-456页;穆景元、毛敏修、白俊山编著:《日俄战争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
-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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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近代法律史中的“国家”议题,已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4〕在这种背景下,对
“国家”概念本身做出简要辨析,应不至于毫无意义。在我看来,在近代法律史研究中,有必要

区分三个层面的“国家”概念。第一个层面是法权
  

意义上的国家。该意义上的国家,是指一国

在国际法层面上拥有完整和独立的主权这一状态。有时这种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还会延伸到国

内法层面,亦即一国公法层面的中央集权。第二个层面是正当性和情感
      

意义上的国家。该意

义上的国家,涉及的是近代以来普遍存在于各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国族建构
    

(nation-build-
ing)历程,亦即通过各种符号、话语和制度安排,让政治体中的大多数成员产生对共同血缘、语
言、文化和政治经历的认同,从而凝聚成一个拥有统一意志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第三个层面是

物质
  

、机构和制度的
      

层面。这种意义上的国家,涉及的是国家建设
    

(state-building)这一历史

进程。该进程主要解决的是近代国家机器的建设和国家能力的积累这类问题:一国的军事、财
政和行政体制如何得到合理化与官僚制化? 这一国家机器整体如何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并从基层获得足够的资源以进一步强化自身,从而在近代的民族国家竞争体系中维持自身地

位? 正如下文分析将显示的,日俄战争时期的“立宪国胜专制国”言论,主要关注的是第二个层

面的国家,但也对第三个层面的国家有所涉及。
本文从宪法理论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对日俄战争时期“立宪国胜专制国”的论调进行

初步的梳理和反思。本文所考察的材料,是当时作为国内立宪派言论平台的综合类刊物《东方

杂志》(下文或简称《东方》)。在对该杂志的背景予以简要介绍后,文章将正面展开该杂志所宣

传的“立宪国胜专制国”说法的种种逻辑,并予以适度分析。随后,文章将从明治日本军事史和

宪法史,以及历史社会学中有关政体与国家能力间关系的研究这两个角度,对“立宪国胜专制

国”一说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文章也将简要述及同时期海外立宪派的立宪强国言论,并考察

其对国内立宪派的可能影响。在结论中,我将努力对如下问题做出解答:日俄战争时期中国立

宪派变法宣传中的近代国家想象,究竟对20世纪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念与实践有着几分贡

献? 又存在着哪些局限? 这些贡献与局限,对于正在努力实现法治国家理想的当代法律人而

言,是否具有启示?

一、“立宪国胜专制国”说的展开

(一)作为国内立宪派言论汇总的《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是清末和民国时期在思想界、文化界享有重要地位的综合类刊物。它由商务

印书馆创办于1904年,终刊于1948年。在晚清时期,该刊基本上每月发行一次。该刊在最初

几年印行时,不注明编辑人员。但可以确定的是,张元济、高梦旦、蔡元培、蒋维乔、夏曾佑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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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版;常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宪制变迁》,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郭绍敏:《清末立宪与国家建设的困境》,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版;金欣:“中国立宪史上的‘宪法-富强’观再探讨”,《交大法学》2018年第1期,第110-127页;杨昂:“清帝

《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第8-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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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支持变法的人士,都对该杂志有着实质性影响。〔5〕自1910年起,同为立宪派人士的杜亚

泉开始担任该杂志主编,直至1920年。〔6〕鉴于此种背景,《东方》自其创刊之日起,即成为晚

清立宪派在中国内地的重要舆论阵地。〔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杂志从发行于1908年8月

的第5卷第7期起,基本上每期都以“宪政篇”的专栏,对清末立宪运动的各种进展予以报道和

评论。该栏目负责人为曾留学于日本法政大学、在民国建立后逐渐成为清史大家的孟森。当

然,本文关注的,是该杂志创刊头两年的立宪宣传。
《东方杂志》在创刊之初便带有较为浓厚的日本背景。该杂志的创办者,商务印书馆,为从

海外吸取资金和技术,在1903年与日本著名出版机构金港堂合股组建公司。〔8〕在合资完成

后,一些日本人如长尾雨山(后成为《东方杂志》撰稿人之一)等相继加入商务印书馆编译

所。〔9〕同年年底,商务印书馆经夏瑞芳提议创办《东方杂志》,编译所所长张元济附议。〔10〕后
者及编译所其他成员,遂成为该杂志发行初期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而张元济本人,也正是

“联日拒俄”这一主张的赞同者。因此,该杂志创刊号(1904年3月11日)很自然就打出了“启
导国民,联络东亚”的宗旨。〔11〕正如下文将指出的,早在日俄开战之际,《东方》上的言论就对

战争结局下了“豪赌”,即大胆预言日本将获得胜利。当然,值得补充的是,《东方》在本次战争

中的“亲日”姿态,在当时的上海华文报界并非特例。这一现象,既与甲午战争以来“以日为师”
的风气,以及俄国在义和团事件后强占东北领土到期未还(而这正是本次战争的导火索)等背

景有关,又与当时俄国在上海舆论界几乎没有代言人这一直接原因有关。〔12〕

《东方杂志》在创办初期的“选报”性质,使得它成为考察该时期国内各路立宪派之言论的

适当参考材料。在“本社撰稿”之外,《东方》的编辑还选取了大量其他报刊上的言论。根据丁

文的研究,在《东方》的选报时期(1904年至1908年),总共有48种报刊上的言论被收入该杂

志,这囊括了当时所有有影响的报刊。〔13〕具体到本文所研究的日俄战争所经历两个年度的立

宪讨论中,《中外日报》(汪康年、汪诒年兄弟主办)、《时报》(兼具康梁和张謇等多重背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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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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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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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丁文:《“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1904-1908)》,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1-72页。
参见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版,第44、46页。
同上注,第33-42页。
参见高翰卿:“本馆创业史:在发行所学生训练班的演讲”,载高翰卿等:《1897-1992商务印书馆

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9页;孟森:“夏君粹方小传”,载高翰卿等:
《1897-1992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18-19页。

参见洪九来,见前注〔6〕,第30页。
参见陶海洋:《<东方杂志>(1904-1948)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1904),第1页。
后一方面,参见马光仁,见前注〔3〕,第249-250页。
参见丁文,见前注〔5〕,第7页。
《时报》乃由梁启超亲自主持创办于1904年6月,该报总理狄宝贤和若干主笔亦为康氏门徒。但

因当时上海报界对康党并不欢迎,狄宝贤等人逐渐与康梁保持距离,并愈加接近本土立宪派人物如张骞、赵凤

昌。参见马光仁,见前注〔3〕,第251-255页。也正是由于该原因,本文将《时报》中的言论(以及将《东方杂

志》所录《时报》言论)视作国内立宪派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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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立宪派日报中的文章,都是这时期《东方》的常客,而《大公报》这类知名报纸也得到了《东方》

编辑的关注。在“社说”“时评”等栏目中,也不时有《东方》自身撰稿人有关立宪或日俄战争的

文字。因此,《东方》实际上成为该时期国内立宪派言论的汇总平台。考察《东方杂志》,也就是

在考察这一代变法人士的“时代精神”。
(二)“立宪-富强”的历史谱系

《东方杂志》所见“立宪胜专制”说的第一种逻辑,是口号式逻辑,或者说无论证的逻辑。它

出现于战争初期《东方》的立宪鼓吹中。《东方》第1卷第3期(1904年5月10日)“社说”栏收

录《中外日报》的《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一文。该文作者主张,日俄战争是一个“新世界”出
现的契机,“然此新世界,必须日胜俄败,而后出现。若俄胜日败,则世界不能更新”。接着他便

迫不及待地判决:“今则日俄之胜败,其象渐分。而吾人之拟议,亦稍有起点矣。”〔15〕实际上,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日本陆军刚开始渡过鸭绿江,而日本海军则在旅顺口外展开伤亡惨重的

“堵塞”作战。〔16〕日胜俄败之后的“新世界”,一方面意味着“黄种将与白种并存于世,黄白优劣

天定之说,无人能再信之”,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其例确立,如水火

金刃之无可疑,必无人再敢尝试”。〔17〕对于作为“黄种之专制国”的中国,作者则预言其必将走向

强盛的立宪国家。文末则是对希望俄胜日败者的谴责:“然而中国人中,尚有以俄胜日败为希望

者,吾不知其何心也。虽然,窃料此一派人,数年间必归于自然淘汰之例矣。”〔18〕作为该时期变法

宣传中的名篇,该文实际上没有提供对“立宪国何以胜专制国”这一问题的解答和论证。
“立宪国胜专制国”对于时人而言,几乎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这种口号式的论断甚

至影响到了近代小说家丁逢甲。《东方杂志》第2卷第4期(1905年5月28日)登载有商务印

书馆一次征文比赛的获奖文章,其中就有丁氏所撰《中日二国同在亚洲同为黄种又同时与欧美

通商而强弱悬殊至此其何故》一文。在该文中,作者针对中日两国在当时强弱悬殊这一事实,

罗列了如下种种原因:“日本人爱国而中国人不爱国”“日本人尚武而中国人不尚武”“日本善变

而中国不善变”“日本得人而中国不得人”“日本务远而中国不务远”。〔19〕在文章主体没有对立

宪议题做任何讨论的情况下,文末的如下文字简直像是“乱入”:“而其总根源、大要素,则敝之

曰:立宪与专制。立宪则强,立宪而善用其道,则强益速。故日本不惟与德意志齐名,直将与英

吉利比烈。专制则弱,而并替其权,则弱益甚。故中国不获与俄罗斯并驾,竟将与土耳其同

讥。”〔20〕

鉴于此种意义上的“立宪胜专制”说并未提供论证,我们亦无从分析其有效性。让我们转

入对下一种更为重要的逻辑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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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录三月《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第1卷第3期(1904),第54页。
参见穆景元等,见前注〔3〕,第199-204、271-283页。
见前注〔15〕,第54页。
见前注〔15〕,第55页。
丁逢甲:“中日二国同在亚洲同为黄种又同时与欧美通商而强弱悬殊至此其何故”,《东方杂志》第2

卷第4期(1905),第11-15页。
同上注,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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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胜专制”说的第二种逻辑,则是建构出一个“各国立宪导致富强”的历史谱系,并在此

基础上归纳出“立宪国必胜专制国”这一“公理”或“公例”。在《东方杂志》第1卷第12号(1905
年1月30日)的“内务”栏中,有一篇选自《时敏报》(当时为立宪派掌控)的、名为《立宪法议》的
文章。相比于该时期《东方杂志》的其余文章,该文建构了一个最为清晰的“立宪-富强”之国

的历史谱系。在简单地将“立宪导致富强”的原因归结为“合众策,聚群谋”后,作者列举了英、

美、日三个国家以立宪收获富强的历史过程:“英吉利名为君主国,然凡百制度,必经劳尔得士

门士上下两院三次会议,而后国君决之。故谋无不当,计无不得,国势日益盛”;“美国向为英

属,自华盛顿立为民主共和国,其国势遂蒸蒸日上,挟其膨胀力,以战英吉利,而英吉利为其摧。

以向非律宾,而非律宾为其并”;近邻日本则“洎乎明治维新,废三职、八局,置上下议院,使民人

得参谋朝政,而文明之进化一新,近挟其膨胀势力,纵横于海上,迄今列强咸羡慕之,谓东方将

出一英国。迨不诬也”。〔21〕因此,作者总结到:“夫泰西以立宪而强,是其彰明较著者也。”至于

泰西各国何以立宪而强,作者主张“兹不必深论”。〔22〕

正是在这一谱系的基础上,《东方杂志》第2卷第6期(1905年7月27日)“社说”栏所录《论
日胜为宪政之兆》一文才声称:“而横览全球,凡称富强之国,非立宪,即共和,无专制者”。然而,

本次战争之前的俄罗斯,似乎对这一谱系之完整性构成挑战:“其国势则称为富强,其政体则称为

专制。此事实与公例
  

不合”(着重号为我所加)。〔23〕作者庆幸地写到,日俄战争的爆发,导致俄

国的虚弱得以“揭示于天下”。〔24〕如此,则“立宪-富强”的历史谱系最终得到了捍卫。

这一谱系无疑存在漏洞。实际上,《东方杂志》上也出现过不同的声音。例如,陆宗舆在

《立宪私议》一文(《东方杂志》第2卷第10期,“内务”,1905年11月21日)中就承认,正是立

宪,才导致“西班牙之弱,埃及之衰,波兰之亡”这些历史事实。〔25〕就历史事实而言,有足够的

反例可被用来质疑这一谱系或“公例”。例如,该谱系忽视了奉行绝对主义政体的普鲁士在18
世纪欧洲军事舞台上的赫赫战功,忽视了拥有贵族议会的18世纪波兰遭到专制的普、奥、俄瓜

分这一历史惨剧。它也忽视了离这一谱系制作者的时代颇为接近的一场战争:在1894年至

1896年间,君主立宪制的欧洲国家意大利,在非洲战场上输给了君主专制的埃塞俄比亚,从而

在殖民化后者的企图上遭遇失败。该谱系甚至与立宪派的先驱———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

为———提倡的“富强”谱系存在冲突。该时期康氏所崇拜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开明专制的彼得

大帝治下的18世纪俄罗斯,另一个则是先实施开明专制,直至1890年才正式实施君主立宪、

召开国会的明治日本。〔26〕康的这一谱系,与立宪并没有紧密关联。或许也正因此,康氏在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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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立宪法议(录十月初六日《时敏报》)”,《东方杂志》第1卷第12号(1905),第163-164页。
同上注,第164页。
“论日胜为宪政之兆(录乙巳四月十八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第2卷第6期(1905),第115页。
同上注。
陆宗舆:“立宪私议(录乙巳七月十六日《晋报》)”,《东方杂志》第2卷第10期(1905),第166页。
参见康有为:“俄彼得变政记”(1898年3月12日),载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4集),姜义华、张

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1页;康有为:“日本变政考”(1898年6月21日后),载康

有为:《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101-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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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年间提倡的,主要是更为宽泛的“变法”,而非“立宪”。〔27〕

(三)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意义上的“立宪胜专制”说
“立宪胜专制”说的第三和第四种论证方式,直接涉及本文引言提出的国族建构的问题意

识,而且也是《东方杂志》重点阐明之处。这其中的第三种论点,是主张立宪政体,尤其是其中

的议会制度,能够消除君民之间的信息和情感隔阂,并以在议场中公开论辩的方式,形成民族

国家的统一意志,从而令国家走向富强。在该时期的《东方杂志》中,有大量的文章涉及“上下

情通”“君民合德”“上下一心”等说法。这些说法所针对的一个现实情况,则是同样在该时期

《东方》中频繁出现的“蒙蔽”或“臃蔽”现象。

“蒙蔽”是清代政治中的一个常见话语。在《清实录》所录皇帝上谕和19世纪各类经世

文编中,这都是一个常见词汇。一般而言,“蒙蔽”描绘的是皇帝本人在相对庞大的家产官

僚制的层层阻隔下,难以获取有关地方治理的真实信息,从而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和对官员

控制这一情况。〔28〕清帝国广阔的治理疆域、科层制中的文牍主义、地方官行政资源的相对

匮乏、难以消除的腐败、权力监督机制的相对不力、对士人言论的钳制、信息技术的落后等

等原因,共同导致了“蒙蔽”的事实,以及历代君主对此的焦虑。“蒙蔽”的存在,也是正直官

员和在野士人间的共识。
《东方杂志》中的文章,也多在以上意义上讨论“蒙蔽”问题。在《东方》第1卷第6期(1904

年8月6日)“社说”栏中,杂志编辑选录了《中外日报》上一篇直接讨论“蒙蔽”问题的文章。该

文作者阐明了专制国君主在理论上权力无边、在实践中却信息有限的悖论:“专制之国,视皇帝

为神圣者也。皇帝一言,当代遵为科律。皇帝一行,全国奉为模楷。然万机决于一人,而物情

之蕃变,岂黼座所能尽悉? 天下统于共主,而国门之外,其情状即不能上达。”〔29〕在“蒙蔽”之

下,一国政情将涌现种种弊端。首先是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员对皇帝的信息隐瞒:“于是枢臣疆

臣,凡其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有不可使皇帝知者,一皆匿不上闻,甚或诪张其词,不患皇帝之不

信。”〔30〕其次是在清议不足以约束皇帝的情况下,容易导致权臣出现:“于是其人虽极不肖、而

但使工于掩饰,能令皇帝信其所言,视共鲧如稷契,误盗跖为夷齐,则便可奉然无忧,高踞一人

之下万人之上。”〔31〕再次则是大小官吏串通一气掩盖腐败情形:“于是大官小吏,相率联为一

气,但期有辞以搪塞,即不患奸状之发露。”〔32〕最后则是权臣狐假虎威,败坏国事:“于是乃借

皇帝之威权,以与无数之舆论相抗,但使皇帝信为实然,则可以无所顾忌,成则居其功,败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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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关于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的具体变法动议,参见陈新宇:“戊戌时期康有为法政思想的嬗变———从

《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的著作权争议切入”,《法学家》2016年第4期,第86-101页。
这方面最精彩的研究,参见(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

联书店2012年版,尤其第265-276页。
“论蒙蔽(录五月初五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第1卷第6期(1904),第106页。
同上注。
见前注〔29〕,第107页。
见前注〔29〕,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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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其过。而国事之败于其手者,又不知凡几。”〔33〕为着治理这些“蒙蔽”,作者最后开出的药方

是“殆非立宪不为功”。〔34〕

《东方杂志》第1年第10期(1904年12月1日)“内务”栏所录《论官场为君民之障碍》一

文,也延续着对“蒙蔽”的讨论。在指出中国历代君主专制多为有名无实这一现象后,该文作者

声称,清代君权的篡夺者不在外戚、宦官或权臣,而是“散而归诸官而已”。〔35〕正是这一官场,

构成了横亘在君民之间的一大障碍:“君欲有所振作其民,不能越此社会,而颁其条教,民欲有

所赴诉于君,不能越此社会,而陈其言辞。及其一入此社会,则使其本质,化为乌有,后者貌似

神非,另成一物,而君与民之本意,全失焉。今日中国全国之政治,无不自官司之,而官场之腐

败,乃至若此,未有当乎君民之间者。所为若此,而其国可活者也?”〔36〕

有作者甚至将“蒙蔽”话语套用在对俄国政治的描述上。在上文已提及的《论日胜为宪政

之兆》一文中,作者就将俄国的政治困境归结为“上”与“下”之间的隔阂:“俄国国体,本合数种

而成。一国之中,既以一种制伏多种,一种之中,复以贵族制伏民族。上下既分,其情必阂。上

之于下,恐其压制之未到而已,无所谓教养也。下之于上,惟恐其蒙蔽之未工而已,无所谓忠义

也。真韩非所谓上下一日百战者哉!”〔37〕

因此,无论是对于20世纪之前的经世学家或变法人士,还是对于20世纪初的国内立宪派

而言,关键的问题都在于如何破除“蒙蔽”。来自西方的有关议会的信息,为他们的思索提供了

一个出口。在接触西方议会制度的某些表象后,至迟从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国知识精英

已开始尝试将“议院”塑造成解决“蒙蔽”问题的一个有力机制。〔38〕到了19世纪的最后10年,

郑观应成为这种思路之集大成者的典型。早在戊戌变法之前,郑观应已经在《盛世危言》中将

“议院”理解成去除隔阂、整合人心、塑造统一意志,从而实现富强的有效制度工具。在他的描

述下,无“议院”之国“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一旦开设起着朝野上下信息沟通作用的

“议院”,“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一旦这种沟通信息、统

一意志的制度能够在中国确立,这个拥有全球最多人口的国度就将“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

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如此,则拥有“议院”的中国将不会面临任何外患:
“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39〕

在这个议题上,1904年至1905年间《东方杂志》中的宪法观和议会观,基本未能超越10
余年前郑观应、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认识。例如,《东方》第1卷第7期(1904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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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39〕

见前注〔29〕,第107-108页。
见前注〔29〕,第109页。
参见“论官场为君民之障碍(录九月初二日《时报》)”,《东方杂志》第1卷第10期(1904),第126页。
同上注,第127页。
见前注〔23〕,第115-116页。
参见潘光哲:《近代中国“民主想象”的兴起(1837~1895)》,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2000),第298页。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载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夏冬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311-315页。这篇文字问世于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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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说”栏所选《时报》中《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事》一文,就是在这种意义上鼓吹定宪法、开议

会的效果:“举一切蒙蔽壅塞之稗政,一扫而空之。吾知自此以往,将民之亲其君也,欢如父母,

而君之好其民也,芬若椒兰,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圑四万万人之体为一体,虽谓皇基巩固,

熙帝载而振万兴可也。”〔40〕但这方面最为经典的文字,当属登载于同期《东方》“内务”栏中出

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对政务处王大臣的一封上书。身为体制内人物的孙氏在1904年4月上书

北京政务处、请求王大臣出面奏请朝廷立宪一事,无疑给国内立宪派以很大鼓舞。〔41〕《东方》

将上书文字予以全文登载,自是情理之中。这篇上书最为清晰地呈现出了当时立宪派所设想

的宪法和议会在“破除臃蔽”、整合人心上的作用。孙氏的论证始于诉诸清朝“祖训”。通过引

用康熙年间上谕中的文字,孙氏将清朝“祖训”认定为“破除臃蔽,上下一心”。〔42〕但他进一步

主张,要彻底贯彻这一“祖训”,就必须效法“各国之立宪政体”。随后他开始介绍明治日本和欧

洲各国是如何通过立宪实现“君民上下一心”“合通国之民,共治一国”,从而走向富强的。〔43〕

而拒绝立宪的后果在他看来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立政体,则民气涣散,国势日微,弱者被兼,乱
者被取,何也? 君臣孤立,民不相亲也。”〔44〕因此,他恳请王大臣出面呼吁朝廷“仿英、德、日本

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团结民心,保全国本”,并主张在立宪的初期,可以

现有的政务处和都察院为基础,并结合从地方选派的“平正通达之绅士”,将二者初步改造成

上、下“议院”。〔45〕

用更为清晰的现代语言,我们可以把这种议会观简单地归纳为:从各地选拔(无论官选民

选)而来的议员,聚集在位处首都的议会之中,他们通过公开的交流和辩论,能够形成代表民族

国家整体的统一意志,而这种统一意志必然是要追求国家的富强,尤其是国家能力(以军事能

力为核心指标)的强大。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种论证需要面对的第一个质疑是,合议一定能

带来统一意志吗? 为何不是如同现代议会政治中常见的那样,形成不同意志和不同利益之间

的妥协,甚至是(在历史上偶尔出现的)连妥协都未能形成从而导致“宪法危机”? 在这一问题

上,我倾向于认为,在儒家乐观主义的人性论、一元主义的真理观等因素的作用下,晚清本土立

宪派如同明末清初士人一样,强烈地相信充满“公天下”之心的士大夫或议员,能够在公开、坦
诚的交流中,较为轻易地寻找到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真理(“公议”“公论”)。只不过寻找这种真

理的机构载体,在黄宗羲那里是学校,在立宪派的脑海中,则是议会。〔46〕

这种论证面临的第二个质疑,则是即使可以形成统一意志,为何这种意志的实质内容一定

会是振兴民族国家,提高国家能力? 至少在我看来,当康、雍、乾这些清代前中期君主在上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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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43〕

〔44〕

〔45〕

〔46〕

“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事(录六月二十日《时报》)”,《东方杂志》第1卷第7期(1904),第147页。
参见侯宜杰,见前注〔3〕,第35页。
孙宝琦:“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东方杂志》第1卷第7期(1904),第81页。
同上注。
见前注〔42〕,第82页。
见前注〔42〕,第81-82页。
参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段志强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7-54页。实际上清末

立宪派许多作品中的文字风格,都与《待访录》中文字的风格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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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强调“君臣一体”“同心同德”“上下一心”时,他们所设想的统一意志的实质内容,乃是政局

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乃至普及礼乐教化这些传统儒家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与其他民族国家一

起竞争于世界舞台,此时还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当辉格党人控制着18世纪的英国议会时,
他们所形成的统一意志,则是努力发展城市工商业,以及对侵犯私有财产的行为予以毫不留情

地严惩。对于20世纪初清帝国的地方汉族士绅(他们是立宪派的根基)而言,所谓政治真理或

者公意,真的一定就是将自己一部分的财产以税收形式奉献给清政府,从而让清政府有足够资

源建设陆海军?
“立宪胜专制”说的第四种逻辑,是认为立宪政体通过授予国民各类公私权利,能够激发出

国民的爱国心,进而鼓舞起国民在战场上下保卫国家的士气。在本次战争中,日俄军人在战场

上的士气差别,正是《东方杂志》的编辑和作者的一个重点宣传方向。例如,《东方》第1卷第5
期(1904年7月8日)“时评”栏中《日本致胜之由》一文,是对英国媒体有关日本军民士气之报

道的转载和评价。〔47〕该文提及了日本海军在旅顺口实施“堵塞”作战(在俄军炮火下以自沉舰

船的方式,封锁旅顺口,将俄舰队困在港内)时的一段插曲:“又闭塞旅顺港口之举,实为天下最

危险之业,当此任者,九死一生可预计者也。而日本当募集决死队之时,应募者实踰所需之额

数倍。其军人视死如归即此可见。”〔48〕相比之下,俄军则被《东方》的言论认定为士气低下,甚
至连征兵都遭遇困难:“近闻俄国中央数省,不能如数募兵队,因该处多是下等农人,故皆畏惧

不敢应募”。〔49〕甚至有人推测,俄军在本次战争中的士气,尚不如甲午战争时的清朝军队:“士
卒怯战之状态,大约较之甲午之中国,有过之,无不及。”〔50〕

战场上的士气,被《东方杂志》的编辑和作者归结为爱国心的表现。而这种爱国心,又是被

认定为立宪政体赋予国民各类权利(包括私权利和参政权)后的结果。在《东方》第2卷第8期

(1905年9月23日)“社说”栏所选《论勇敢》一文中,文章作者即主张立宪政体下的国民权利

保障和地方自治建设,能够鼓舞国民的爱国心或国耻心:“夫经营内政,授民以权利,俾民以自

治,皆所以使民知身与国与群与人之关系,而鼓舞其耻心者。夫民固有耻,其不然者,强禁止

耳。一旦励而劝之,则其奋志有不可遏,而其勇力有倍加者矣。故东西各国之兴也勃焉。”〔51〕

在随后一期《东方》(1905年10月23日)的“内务”栏中,《立宪浅说》一文也声称:“彼欧美日本

之兵,所以敢死无前,亦赖有此(指爱国心)而已。而如俄罗斯之兵,则不可得而语是。盖爱国

之心之有无,视政体之立宪专制以为判,不待言矣。”〔52〕

在这些作者眼中,由于立宪国国民有爱国心,所以连征兵也更为容易,而专制政体则相反。
《东方杂志》第1卷第6期(1904年8月6日)“时评”栏中《专制国之募兵难》一文,便呈现出这

种逻辑。在解释战争期间俄国出现募兵难这一情形时,作者声称:“夫立宪国之兵,所以为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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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50〕

〔51〕

〔52〕

“日本致胜之由”,《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1904),第20页。
同上注。
“专制国之难募兵”,《东方杂志》第1卷第6期(1904年8月6日),第35页。
见前注〔23〕,第116页。
“论勇敢(录乙巳五月十日日《岭东日报》),《东方杂志》第2卷第8期(1905),第159-160页。
“立宪浅说(录乙巳六月初九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第2卷第9期(1905),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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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故人以不得隶籍军人为耻。专制国之兵,所以为一家一姓,故人不肯牺牲其最尊贵之生命,

以效死于私朝。二十世纪之战争,专制国之必败于立宪国者,实为天演之公例
     

。”(着重号为我

所加)〔53〕《东方》第2卷第10期(1905年11月21日)“内务”栏中的《论立宪为万事根本》一
文,则将这种逻辑展现得更为完整:

彼各国征兵之制,通例自二十岁以上,无不编入军队。而其民奉行其制,亦无不视为

当然者。彼固强半立宪之国,其民皆有宪法上之权利,而与有其国之一部分者也。既享此

权利,与有其国而为公民,则其必当尽卫国之义务,且即以自卫其权利明矣。而以专制国

言之,则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者也,国者一人之国,权利者不公遍之权利,其民固无与于

国,而无有于国之权利者也,如此则亦无卫国之义务。其为兵也,为保护他人之权利耳。

得数饼之银,为保护他人之权利,置其身于可死之乡,募之犹恐不至,何有于征兵乎? 〔54〕

立宪或民主制度激发公民对于自由和祖国的热爱,并促使公民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这种说

法,是一种对我们而言不算陌生的政治神话。早在2400余年前,伯利克里便已经使用了最美

丽的形容词,来悼念为保卫民主制的雅典而战死沙场的将士。〔55〕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也在

《君主论》中感慨过共和国难以为外来君主征服,因为共和国的公民“缅怀过去的自由”。〔56〕与
本文故事更相关的是,当19世纪初绝对主义政体下的普鲁士被大革命后的法国在战场上击溃

时,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家们也正是感慨于革命激起了全体法国人的民族活力,相比之下普鲁士

的士兵却由于机械、专断的政治军事体制,而缺乏足够的爱国心。正是为着在自己的人民当中

唤起共赴国难的感情,普鲁士开启了一系列的自由化改革。〔57〕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非常政

治”(如面临迫在眉睫的外患)的时刻,赋予国民各类平等权利的立宪政体,确有可能激发出强

大的爱国精神和作战士气。但这种精神能否长期维持下去,则有待进一步讨论。其他的政体

选择,是否一定无法激发出国民或军人的作战士气,也有待进一步讨论。但这些讨论相对而言

都超出了本文的核心主题。不过,对于日俄战争时期所谓日本军人的士气及其与立宪政体的

关系问题,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进行更为深入的检讨。
(四)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意义上的“立宪胜专制”说
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国家建设,在许多时刻都位于“立宪胜专制”说之提倡者的视野之外。

但部分作者已对此有着初步把握。我们要讨论的该时期立宪强国论的第五种逻辑,就触及近

代宪法和国家建设的命脉:财政。《东方杂志》中的相关论述者此时已经能够初步意识到,民族

国家的“富强”不能仅仅停留于统一意志、爱国心等精神性层面,而且应当落实于物质和制度层

面。具体而言,陆海军建设、铁路建设、普及教育等等事项,都关系到中国在弱肉强食的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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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56〕

〔57〕

见前注〔49〕,第35页。
“论立宪为万事根本(录乙巳七月二十三等日《南方报》)”,《东方杂志》第2卷第10期(1905),第

173-174页。
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8-137页。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3页。
参见(美)R.R.帕尔默、(美)乔·科尔顿、(美)劳埃德·克莱默:《启蒙到大革命:理性与激情》,陈

敦全、孙福生、周颖如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版,第241-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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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民族国家体系中能否存活下来这一核心议题。但所有这些事项都涉及资金问题,也就是

征税和募集公债等财政问题。而专制和立宪政体在财政正当性上有着根本差异。《东方杂志》

第1卷第7期(1904年9月4日)“社说”栏中《再论中央集权》一文,便涉及君主专制政体由于

缺失“民主正当性”,从而导致收税难的问题:“盖专制之国,以君为本,一切政治,均谋及其子

孙,常保此位而已……而其最不相宜者,则干涉民之财政。若专制之君,不明此理,而横干民之

财政,则无论其用意之为善为恶,君位皆不能保。”〔58〕针对当时清政府内开银行、修铁路的动

议,《立宪浅说》一文的作者强调,在君主专制政府缺少信用的情况下,国民将缺少为以上事业

集资的热情:“且也专制之民,匪惟不思其国也,抑亦不信其国,此固积威势之所致也。今使政

府欲设银行,而召天下之人,以购其股份,则人将惧其成本轻提,而惴戒不敢从矣。又或欲修铁

道,而劝天下之人以投其资本,则人又虑其子金难必,而观望不欲前矣。此实中国今日之现势

也。”〔59〕《论立宪为万事根本》一文则提及专制国在募集公债上的困难:

然其事必赖政府与人民两间之信用,而非可以强迫期待也。而专制国之政府,则固无

所谓之信用。彼既有莫大之威力,绝对之神权,则一旦债项入其掌中,而此本金之得还与

否,子息之无亏与否,其运命皆付于不可知之数。既无契约之文、公证之例,可以诉政府于

法庭,则朝纳金钱,夕成废纸耳。此受命之人民,所以惧资本之蹈于危地,而不敢轻易措

之。〔60〕

尽管这些作者并未明确打出“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旗号,但他们的潜台词无疑是,只有

(而且只要)以立宪的方式解决财政制度的“民主正当性”问题,政府才能(而且必能)从基层社

会中获取大量财政收入,从而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上文已提及的《立宪法议》一文就声称,一

旦开设议院,就会出现议员和国民都争先恐后同意纳税的情形(!):“若设立议院,则议院皆可

代表其故,而劝喻之,使之踊跃争先,乐于输将,吾知一人倡于前,而群为和于后矣。”〔61〕

财政建设,无疑是近代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之一。《东方杂志》的编辑和作者从财政正当

性的角度回应财政建设的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认为抓住了议题的实质。然而,他们只抓住

了部分实质。首先,财政正当性并不等同于增加财政收入
      

的正当性。在立宪政体下,没有人能

够确保议会能够在任何时候都同意政府的加税请求。其次,更为关键的质疑在于,这些作者实

际上以意识形态和精神性的话语,化解了一系列制度性的难题:即使未来的“大清国会”同意加

税,在一个如此庞大而又多元的帝国内,如何不带偏差地将这些税收收集到中央,并保证这些

收入被用于必须使用的项目中去? 他们基本忽略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征收机关、各级政府和代

议制机构间的预决算制度、国库制度、审计制度等等制度面向的问题。然而,财政正当性建设

和财政制度性建设,对于晚清政局而言,无疑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综上所述,在日俄战争时期《东方杂志》的立宪言论中,立宪政体实际上成为民族国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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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61〕

“再论中央集权(录七月二十三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第1卷第7期(1904),第151-152页。
见前注〔52〕,第150页。
见前注〔54〕,第174页。
见前注〔21〕,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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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情感整合的制度工具。在《东方》的编辑和作者眼中,议会制度起到的是破除君主与国民之

间的信息与情感隔阂、塑造统一意志的作用;立宪政体对各种私法权利(如财产权)的保障,则
能让国民对国家和政府产生感激之情,从而形成爱国心;立宪政体对国民参政权(如选举权)的
授予,则能让国民在政治实践中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共同所有者之一,从而进一步增强国民在

战场上下保家卫国的信念;在以代议制民主的形式解决财政正当性问题后,国民便愿意缴纳更

多的税收,以支持国家建设。近代宪法在他们的描绘下,非但与国家(包括民族国家和国家机

器两层意义上的国家)毫无扞格,而且实际上能使后者更加强大。因此,他们的宪法观,可称为

一种“扩权(力)宪法”的认识。

问题在于,这种描绘在有意无意间,将近代立宪政体的某些本质色彩模糊掉了。至少从法

学意义而言,近代宪法在本质上是一种限权宪法。限权宪法的色彩,最为明显地体现在权力分

立和法治两大理念之中。出于对专制的警惕,近代宪法的设计者尝试将立法、行政、司法三种

权力予以适度分离,从而避免了任何一权走向独大。出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近代宪法思

想强调依法行政、正当程序、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等制度要素,从而导致行政权在实际运行中

的规范化和对权利的尊重。〔62〕

对于清末国内立宪派而言,他们对这种限权宪法的形象,并非惘然无知。早在1899年,在
由梁启超编译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孟德斯鸠的三

权分立学说:“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不相侵轶,以防政府之专恣,以保人民之自由。此说

也,自法国硕学孟德斯鸠始倡之。”〔63〕1902年,梁氏更是在《新民丛报》上以专文阐释孟德斯

鸠学说。〔64〕而这两种刊物在国内都曾有过流通(不论是以合法还是非法的方式)。实际上,在

1904年到1905年的各期《东方杂志》中,并非没有出现对限权宪法的认识。在《论朝廷欲图存

必先定国事》一文中,就存在着如下表述:“订立宪法,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制限主治者之威

权,以保护被治者之权利。”〔65〕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的陆宗舆,更是在《立宪

私议》一文中明确提及“夫宪政制度,分议法、司法、行政三大纲统,并行而各不相犯者也”,并且

主张中国立宪的当务之急,“自先在于行政司法两大政,分司而治,以除积重难返之弊”。〔66〕

然而,这些声音没有成为该时期《东方杂志》的主流。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一旦限权宪

法的形象得以明了,以宪法来促进国家权力行使效率和增进国家能力的方案,多少会变得模糊

起来。然而,伴随着自1906年起预备立宪的正式展开,中国仿行立宪之路,又确实无法摆脱近

代意义上的限权宪法进路(即使是日本明治宪法也不否认基本的权力分立原则)。那么,限权

宪法,尤其是权力分立意义上的限权宪法,与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之间,究竟存在何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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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66〕

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235页。
新会梁任译:“各国宪法异同论”,《清议报》第12期(1899),第741页。关于《清议报》在当时中国

内地的流传,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88-190页。
参见中国之新民:“大法理学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新民丛报》第1年第4号(1902),第13-22页;

中国之新民:“大法理学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续)”,《新民丛报》第1年第5号(1902),第13-22页。
见前注〔40〕,第147页。
陆宗舆,见前注〔25〕,第166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这一问题,正是在法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眼光审视下,我们对立宪强国论必须提出的问题。该

问题将是本文下一部分的议题之一。

二、再思“立宪国胜专制国”话语

(一)天皇制军队与明治宪法

对于日本军人在日俄战争中表现出所谓高昂士气的原因,当时的日本军界提供了一

个和中国立宪派看法完全不一样的神话。在军事杂志《偕行社记事》一次面向普通军官

的、以《日俄战争的胜负原因》为题的有奖征文竞赛中,有两名日本军官的获奖文章(发表

于1906年)都宣扬传统武士道精神在本次战争中的重要性。军部的公开见解也是如此。

而公开出版的各类有关本次战争的图书,也都将战争胜利的原因归结为天皇的圣德和将

士的忠勇。〔67〕有两位军官,即在旅顺“堵塞”作战时沉船牺牲的广濑武夫,以及率部进攻

辽阳一处俄军残余据点时阵亡的橘周太,被政府和军方塑造为体现着武士美德的“军

神”。〔68〕在这种话语中,与其说这些官兵是为着保卫一个立宪制国家而赴死,毋宁说他是

出于效忠天皇———以及天皇制国家———的缘故,而表现出不畏牺牲的武士精神。

为着对明治时期日本军队的“精神内核”有着更为直观的了解,我们不妨浏览一下在

近代史上长期作为日本军人精神教育之根本的、以天皇名义颁布于1882年的《军人敕

谕》。在这份由山县有朋主持起草的著名文献中,首先出现的是自神话时代神武天皇开

国直至“大政奉还”天皇与军队的关系史,以证明“我国军队世为天皇所统帅”以及“朕为

汝辈军人之大元帅”。在随后的各具体训条中,军人被期待体现出“尽忠节”“正礼仪”“尚

武勇”“重信义”“贵朴素”等美德。与其说《军人敕谕》尝试培养出一支有着近代国民与国

家意识的“国民军”,毋宁说它试图塑造出一支与(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天皇人身直接关

联(“朕依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头首”),从而绕过立宪精神影响的用近代军事技术

武装起来的武士集团。当然,这种对天皇“神格”的崇拜与立宪政体间的激烈冲突,要到

昭和前期(1926-1945)才会彻底爆发出来。〔69〕但无论如何,《东方杂志》的编辑和作者

将日本军人的士气归结为立宪和民权之结果,无疑与天皇制军队中灌输的忠君和武士道

观念是南辕北辙的关系。

但是,近代战争中,士气在决定战争胜负方面的作用,相比冷兵器时代已经大为暗

淡。面对机枪和火炮,士兵个体的勇武并不具有根本性的军事效用。当《东方杂志》的作

者和编辑们从精神层面来解释“立宪国胜专制国”时,远在欧洲的列宁则从军事近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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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8〕

〔69〕

参见(日)藤原彰:《日本军事史》,张冬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83-84页。
参见(美)德瑞:《日本陆军兴亡史:1853~1945》,顾全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 版,第172-

173页。
参见(日)掛川トミ子:“‘天皇機関説’事件”,载橋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编集:《近代日本政治

思想史》(第2册),有斐阁1970年版,第301-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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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指出了沙俄军队失利的一个更关键原因:

军政界的官僚象农奴制时代一样寄生成性、贪污受贿。军官们都是些不学无术、

很不开展、缺乏训练的人……因为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要求有质量高的人

才……事变证实某些外国人的看法是对的,这些人看到亿万卢布被用来购买和建造

精良的军舰曾感到好笑,并且说,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

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不论是舰队也

罢,要塞也罢,野战工事也罢,陆军也罢,竟都成为落后的和毫无用处的东西了。〔70〕

在其他因素势均力敌的局面下,由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和军人素质等因素构成的军

事近代化,相比于单纯的士气,或许更能决定战争的走向。在日俄战争中,被投入到战场

上的日俄两军在军事近代化程度方面有着明显差别。尽管俄军的装备总体而言并不比

日军落后,但前者各部队间的陆战武器并未统一,且驻扎在远东的俄海军舰艇多为老旧

军舰,航速不一,相比之下日军则成功实现了武器装备的统一,其主力舰只也更为先进。

在军事组织方面,俄国军官是贵族出身的特权阶层,而士兵则多来自未受教育的农民,两

者之间几乎毫无流动性可言。在军人素质方面,依靠门第而被提拔的俄国军官,以及俄

国文盲士兵(即使他们与日本军人同样勇敢),也无法和接受过军校教育的日本军官和有

着严格训练的日本士兵相抗衡。〔71〕尽管军事近代化绝非此次战争中日方惨胜的唯一原

因,但它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破解“日以立宪胜,俄以专制败”这一谜团的关键就在于,明治日本在军事近代

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否为立宪政体———尤其国会制度———促进的结果? 这里的答案

多少会让日俄战争时期的国内立宪派感到失望。实际上,明治时期军事体制近代化的核

心制度要件,都完成于明治宪法颁布(1889年)、国会召开(1890年)之前。在1890年首

届国会召开之前,明治日本本质上处于由天皇在名义上领导、由藩阀在实质上操控的开

明专制时代。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明治前中期军事体制改革的过程,几乎可被视为一段

由藩阀政府“励精图治”的历史:早在1870年,日本陆军就统一为法式编制,海军则统一

为英式编制;从1871年开始,明治政府开始在地方设置镇台,用属于中央的镇台兵取代

各地藩兵;同年,一系列近代军事教育机构也开始设立;1873年,明治政府首度制定征兵

令,以征兵制度逐步取代旧武士阶层对军事职业的垄断;在1886年至1889年的大范围

军制改革中,镇台制遭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借鉴自普鲁士的整齐有序的军事编制(师团

制);同时,在军队规模得以扩大的同时,武器装备也得到统一(尤其是主要陆战武器实现

了国产化),以陆军军官学校为核心的军官养成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乃至步兵训练操典

也被统一替换成普鲁士模式。〔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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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1〕

〔72〕

(苏)列宁:“旅顺口的陷落”(1905年1月),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列宁全集》(第9卷1904年7月-1905年3月),中央编译局1987年版,第138页。
参见藤原彰,见前注〔67〕,第80-82页。
参见藤原彰,见前注〔67〕,第19-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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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在国会召开、立宪政体开始运行之后,日本军队的活动和发展也与明治宪

法的运转不存在充分关联。根据明治宪法的规定,陆海军统帅权和编制权、常备兵额决

定权,以及宣战和媾和权均专属于天皇。在现实中,这就意味着在天皇羽翼下活动的参

谋本部(1893年之后是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独立于内阁,也就意味着军部不受国

会监督。负责“军政”的陆、海军大臣的确属于内阁。但在模仿自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的

明治宪法结构中,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成员都由天皇任命,对天皇负责,结果国会约束政

府和军队的主要手段,就只剩下预算权。借用韦伯的话来说,这种德式议会政治,是一种

相对无权的“消极政治”。〔73〕然而,即使是这种“消极政治”下有限的国会预算权力,也在

政治现实中被藩阀内阁以各种手段予以消解。藩阀利用自己与天皇的亲近关系,以及行

政系统中的丰富资源(如对官职的掌控),对国会各党派议员实施一次次的俾斯麦式的收

买、拉拢和分化(以上策略若不成功,则解散国会),从而实现对本就不强大的国会力量的

瓦解。此外,由于从甲午战争中获得巨额赔款,陆海军费一度在无须开辟日本国内新财

源的情况下,就得到了增加,而国会对此亦无从反对。〔74〕结果,尽管政府和军队不得不时

而面对国会气势汹汹的反对扩军和休养民力的声浪,但后者实际上无力阻止在预算中逐

年上升 的 军 费 份 额 和 总 额。到1902年,军 费 实 际 上 已 经 占 据 政 府 支 出 总 额 的45.

7%。〔75〕由于国会不能对军队事宜产生有效控制,所以国会也就既不能以自己意志促进

日本的军事近代化,又基本不能阻碍它。

结果,至少在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军事近代化的诸多成就,基本都是在立宪政体约束

之外完成的。因此,对于日俄战争性质更为准确的表述,毋宁是发生在一支游离于立宪

政体之外的军队和一支彻底不受宪法约束的军队间的一场战争。以“立宪国胜专制国”

来界定这场战争,无论是在主观的士气方面,还是在相对客观的军事近代化方面,都不具

备充分的说服力。

(二)政体选择与国家能力:历史社会学的初步审视

在检讨完明治日本这一个案后,我们仍有必要从更为宏观的社会科学———尤其历史

社会学———角度来初步探讨“宪法与国家能力”这一议题。限权意义上的近代宪法,究竟

对国家能力的积累会产生何种作用? 只有解答了这一问题,才能对公理意义上的“立宪

国胜专制国”命题做出完整的评判。在我看来,20世纪有关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的社会

科学研究,长久以来都沉陷于“普鲁士-德意志中心主义”的迷思之中。在身处德语世界

的韦伯和欣策(OttoHintze)之研究的影响下,战后历史社会学也一度认定,建立在权力

分立基础上的立宪政体通常与“强国家”难以兼容,只有政治权力尽可能集中于特定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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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75〕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国议会与政府———对官员和政党制度的政治评

论”,载(德)马克斯·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英)拉斯曼、(英)斯佩尔斯编译,阎克文中译,东方出版

社2009年版,第135-136页。
参见(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2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3页。
同上注,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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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主义政体,才能实现国家能力最大化。当历史社会学家带着这种迷思去爬梳欧洲

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历程时,勃兰登堡-普鲁士便被认定为以绝对主义政体完成强国家建设

的典范。开明君主斐特烈大帝率领一支纪律严明的普鲁士军队,在18世纪中欧战场上立下的

赫赫战功,便成为这种迷思所找到的生动案例。直到20世纪70-80年代,这种观点仍不时流

露于英语世界主流历史社会学家的作品中。〔76〕

也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部分学者开始从更为精致的概念体系和更为完整的

案例研究的角度,对这一迷思提出质疑和新创见。迈克尔·曼首度将“国家权力”(state

power)区分为两个层面,亦即“专制权力”(despoticpower)和“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所谓专制权力,是指政府内部的统治精英在没有与市民社会各群体进行例行

的、制度化的谈判的情况下,就可以自主行使的“人身性”权力;而基础权力,是指作为一

个整体的政治国家,在现实中渗透进市民社会,并持续稳定地在其统治疆域内贯彻政治

决策的能力。曼指出,以往的国家理论将注意力过度地集中在专制权力上,从而相对忽

视对于民族国家整体发展而言更为重要的基础权力。〔77〕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国家能力,在
很大程度上即是曼所称的基础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强弱与否,取决于是否拥有韦伯意义

上的近代官僚制的制度支撑:拥有科层制、职业主义、照章办事等合理化特征的近代官僚

制,无疑是支撑起近代国家的行政、财政和军事体制的关键力量。而专制权力在强化或

弱化基础权力上的作用,则有待理论和经验上的进一步澄清。

在专制权力和基础权力这组概念的启发下,托马斯·埃特曼(ThomasErtman)将国家能

力主要界定为后一种权力,并通过对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欧洲国家的类型学研究,为我们展现出

一幅有关欧洲历史上政体选择与国家能力间关系的更复杂的图景。埃特曼将法国大革命前夕

的欧洲国家分为四种形态:世袭绝对主义(patrimonialabsolutism,以法国和其他拉丁国家为

代表)、世袭立宪主义(patrimonialconstitutionalism,以波兰和匈牙利为代表)、官僚绝对主义

(bureaucraticabsolutism,以普鲁士为代表)和官僚立宪主义(bureaucraticconstitutionalism,

以英格兰为代表)。〔78〕埃特曼的考察表明,绝对主义政体与强国家能力并无必然联系,在拥有

相对强大的专制权力的绝对主义政体下,既可能发展出普鲁士这样的拥有较强国家能力(尤其

军事能力)的国家形态,又可能发展出17、18世纪法国这种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高效、合理

的官僚体制、官职仍然大范围处于私有化状态(即埃特曼所谓世袭制)的国家形态。而立宪政

体也不必然导致弱国家,虽然波兰和匈牙利国家议会中的贵族精英导致国家军事力量瘫痪,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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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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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279页;PeterB.Evans,DietrichRueschemeyer,andThedaSkocpol,“OntheRoadtowardaMoreAde-
quateUnderstandingoftheState”,inPeterB.Evans,DietrichRueschemeyer,andThedaSkocpol(eds.),

BringtheStateBacki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351.
SeeMichaelMann,“TheAutonomousPoweroftheState:ItsOrigins,MechanismsandRe-

sults”,EuropeanJournalofSociology,Vol.25,Iss.2,1984,pp.185-213.
SeeThomasErtman,BirthoftheLeviathan:BuildingStatesandRegimesin Medievaland

EarlyModernEurop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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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革命以来英格兰议会中的议员却督促政府的军事、财政和官僚体制不断近代化,并最终造

就了日不落帝国。在这场国家能力大比拼中,伴随着波兰和匈牙利的衰落乃至惨遭瓜分、法国

君主制被革命者推翻、普鲁士君主制在与大革命后新法国的交锋中败北,作者判定最终的胜者

是英国。埃特曼认为,英国式的官僚立宪主义,能够将参与式地方政府与一个具备独立统治能

力的强势中央政府结合起来,从而带来了法国大革命之前最为强大的国家能力。〔79〕

埃特曼作品的最大贡献,与其说在于将早期现代“最强国家”的当选者从普鲁士替换

成了英格兰(该结论其实有待其他学者进一步的验证),毋宁说提供了一种有关政体选择

(专制或立宪)与国家基础权力之强弱间关系的更为复杂、多元的理论和现实图景。在这

幅图景的启发下,我们对于本文关心的核心问题———近代意义上立宪国与专制国究竟

“孰强孰弱”———的探讨,也就能够更加具体和明确。鉴于在立宪/专制和强国家能力/弱

国家能力这两组概念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与其抽象地谈论“立宪胜专制”或
“专制胜立宪”,不如仔细思索具体的国家在具体的历史形势下,究竟是运用统治精英本

人的专制权力,还是运用立宪政体中的代议制及其对行政权的监督,能够更好地实现基

础权力———军事、财政和行政制度建设———的积累。具体到清末的语境中,当代学者能够

反思的一系列问题是:在皇室、皇族和最上层汉族官员的“开明专制”,和召集立宪派精英

开设国会、监督和整顿行政系统这两种方式中,究竟何种能够更为稳妥和相对快速地实

现军事、财政和行政的近代化,从而抵御列强的蚕食和侵略? 究竟是清朝统治精英还是

立宪派更加具备近代国家建设的意愿、能力和资源? 以宪法和国会的方式,究竟能否促

使中国各地方精英阶层达至国家建设的共识,从而一方面愿意以税收或公债的形式为国

家建设提供资源,另一方面则以自己的政治能力通过议会政治实现对行政系统的监督、

控制和近代化改造,并引导后者不断完善全国范围内的财政、军事、教育和交通事业? 具

体的宪法制度安排,如中央与地方关系、选举权资格和范围、选区制抑或比例代表制、内
阁对君主负责还是对议会负责、议会针对内阁的监督权类型、行政诉讼与普通诉讼机关

是合一还是分立,会如何影响当时国家能力的积累? 这些议题,或许是今后清末立宪史

研究无法绕过的。
(三)海外立宪派的立宪强国论

本文之所以选取日俄战争时期国内立宪派“立宪国胜专制国”话语这一个案作为研究对

象,既是由于这一话语在近代立宪史书写中的关键地位,又是由于这一话语或口号在现当代思

想界所能获得的未经反思的情感共鸣。无疑,这一个案并不代表清末立宪强国论的全部内容。

在本部分,我将简述同时期或稍后时期海外立宪派的两个核心人物———康有为与杨度———有

关立宪强国论的思考。他们的思考相对而言更接近国家建设这一主题,但在影响力上又的确

不及日俄战争时期《东方杂志》《中外日报》和《时报》上的这些主流言论。

或许正是为了回应当时盛行于国内舆论界的“立宪救国论”,日俄战争爆发后的康有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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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针锋相对地创作了《物质救国论》。〔80〕康氏在该书中明确主张,中国衰弱的核心原因,不在

于道德、哲学或法政,而在于“物质”。所谓“物质”,在他眼中包含着工艺、兵炮、军舰等近代技

术因素,也包含着将这些技术因素组织和运用起来的近代军事体制。这些要素都与曼所说的

基础权力相关。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基础,则空言法政改革不足以抵御外患:“是则虽举国之

学校已开,法律已改,官制新定,译书遍野,农商并辟,理财有术,议院大成,国民皆得自由,士人

皆通外学,才俊如林,雄杰满野,岂能以肉薄而御一分时六百响之炮乎?”〔81〕因此,对于当时国

内立宪派极力鼓吹的定宪法、开国会主张,康氏并未在此时积极响应。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近代宪法在康氏“物质救国”规划中没有任何地位。实际上,近代宪

法中的若干要素,尤其是地方代议制机构
       

这一制度,在康的规划中起着关键作用。康氏明确地

意识到,包括军事近代化、教育近代化在内的“物质救国”计划,都依赖于强有力的财政资源供

给。在《物质救国论》的附录中,他明确提议速开省、府、县、乡议会,以便为“物质救国”筹集款

项。对于代议制机构为何有助于为国家建设提供财政资源这一问题,康氏虽然一方面有着和

国内立宪派类似的从抽象的财政正当性角度提供答案的倾向,〔82〕但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更贴

近经验现实且更具可操作性的理由和主张。鉴于咸、同以降各省财政权已在实质上独立于中

央的事实,康氏认为,与其由中央级别的国会来监督和整顿户部所拥有的有限财政资源,不如

先设各省议会来解决现实财政需求问题。〔83〕相比于各省督抚借助一二幕僚制定税收政策、筹
措资金的旧财政方式,由地方精英代表构成的省议会,对于本省民情必然更为洞悉。由其主导

财政事务,既能够避开“万不可筹款之处”,又可觅得“可收税之地”,从而有效降低了征税成

本。〔84〕在省级财政体制的具体运行方面,康氏甚至提到了预算制度:“疆吏举应办户部之数,
及本省向章外销之数,及欲举行新政,预备非常之数,为一预算表以示之。省议会议员,公同视

其各府、州、县财力之所及,与其可筹之新利,而担任之,或去其旧税之苛,或增其未备之税,草
定税则,而吏执行焉。”〔85〕由此可见,相比于国内立宪派,在立宪何以强国这个议题上,同时期

的康有为已经初步形成了更为细致的技术性和制度性思考。

1907年初,当时游学于日本东京的杨度,发表了《金铁主义说》这篇雄文,以全面阐释自己

政见。为了让中国在弱肉强食的近代国家体系中存活下来,杨度明确提出“世界的国家主义”
或“经济的国家主义”立国方案,即一方面发展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与他国资本主义经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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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1〕

〔82〕

〔83〕

〔84〕

〔85〕

该书在1904年成于加拿大,但迟至1908年才出版。因书中提及日俄战事,可断定书稿成于1904
年2月战争爆发之后。参见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载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8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对该作品的分析,参见章永乐:《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

的衰变》,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5-88页。
康有为,同上注,第82页。
“既授之权,令人怀国耻,人思自保,人人有亡绝之忧,则人人乐于重担,不待良法之日出,而大力已

举矣”。康有为,见前注〔80〕,第99-100页。
康有为,见前注〔80〕,第99页。关于晚清央地财政关系,参见(日)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

究》,付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176页。
参见康有为,见前注〔80〕,第99页。
参见康有为,见前注〔80〕,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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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另一方面则发展国家军事力量,以与他国军事力量相斗争,并保护本国经济。在当时颇

流行于留学界的俾斯麦“铁血”口号的启发下,杨度将自己的方案冠以更醒目的名称,即“金铁

主义”。〔86〕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这其中的“金”就代表社会经济发展,“铁”则代表以军事近代

化为核心的近代国家建设。
在杨度看来,君主立宪政体———尤其是其中的国会制度———是实现“金铁主义”规划的关

键制度手段。鉴于清政府长期甘于不负政治责任,杨度尝试以国会监督的方式,迫使政府对国

民承担起责任,并贯彻“金铁主义”政纲。在他的设想下,国会将借助其拥有的税收和国债等国

民负担批准权、预算协赞权、决算监督权、会计检查权、弹劾权、不信任表决权等权力,与行政机

关形成制衡关系,并迫使后者以更为统一、合理和高效的组织方式(行政机关运行合理化本身

就是国家建设的核心维度之一),来应对国会的监督和控制,并有效承担起发展国民经济、促进

国家建设的时代任务。杨度的规划,实际上是在考虑到清政府的专制权力不利于基础权力积

累的情形下,尝试以国会监督的方式来限制政府的专制权力,并迫使政府转向基础权力的建设

使命之中。为此,他疾声呼吁:“故吾今日所主张之唯一救国方法,以大声疾呼号召于天下者,

曰‘开国会’三字而已。无国会必无责任政府,此如车之两轮,今无其一,宜其一之亦不行

也”。〔87〕

然而,海外立宪派的这些声音,似乎未能对更接近政治权力中心的国内同仁造成足够

影响。杨度在1907年下半年即已归国。但自1908年起,由于已成为体制内官员,他身为

舆论界“意见领袖”的资格已不复存在。当轰轰烈烈的全国范围请愿速开国会运动在1909
-1910年之交爆发时,国内立宪派对于立宪何以强国这一问题的论证,仍在很大程度上沿

袭了日俄战争时期的路数。在《国会请愿代表书》《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均发表于1910
年)这些清末立宪史名篇中,国内立宪派一方面已经借鉴了杨度有关国会促成责任内阁的

观点,〔88〕另一方面仍在使用更大篇幅来重复五、六年前的说法:国会能够解决“君民情感不

通”的问题;以国会解决财政正当性问题后“人民信用既深,故踊跃输将,无所于吝”。〔89〕在
这些文献中,如何以立宪和国会的手段,来促进财政、军事和行政领域的全面近代化这一问题,
仍未获得足够清晰的解答。

三、结 论

通过变法寻求富强,是20世纪中国法律史上的核心议题之一。鉴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

内部积贫积弱、外部列强环伺的政治局面,该议题的历史正当性不容否认。变法救亡,立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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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88〕

〔89〕

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杨度集》(1),刘晴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222页。
同上注,第328页。
参见孙洪伊等:“国会请愿代表书”,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592-593页;“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载张枬等编:《辛亥革命

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608-609页。
参见孙洪伊等,同上注,第593页;“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同上注,第606-608、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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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并不单纯是知识分子诱导掌权者实施改革的话语策略,它更是这些文化与政治精英的真诚
  

信念
  

。该议题的讨论在上世纪达到的第一个高峰,便发生在日俄战争时期。鉴于这种言论对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政思想与实践的深远影响,有必要追问的是:身处变革前夕的清末“法律

人”在这个议题上,是否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或者说,他们对于自己所声称的立宪和富强

间的正相关联系,是否提供了可靠的论证?

1904-1905年间的国内立宪派承担了一个艰巨的理论任务。近代宪法的根本价值依归,

是人民主权与公民基本权利。这些价值选择与相应制度安排,都与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积累

的目标缺少直接关联。鉴于西方近代主流宪法思想没有,也无法给立宪派提供他们想要的论

证资源,清末知识人只能在一片混沌中艰苦摸索。对于国内立宪派而言,由于他们中的多数人

都缺少长期直接观察西方近代政治的经历,他们有关“立宪国胜专制国”命题的理论建构,也就

更为艰辛。通过对日俄战争时期变法鼓吹者所诉诸的“立宪强国”话语的深入考察,我们发现,

他们的口号虽然激昂,但却空洞;他们的“立宪-富强”民族国家谱系,经过了人为挑选与加工;

他们以议会塑造民族国家统一意志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清代常见政治话语的延续,并且

与近代议会政治的常态运行未必符合;他们将日俄战争中日军作战时的高昂士气归功于立宪

引起的爱国心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天皇制军队中忠君和武士道观念的“冒犯”;他们一方面强调

代议制民主能够解决财政正当性问题,另一方面却未能澄清如下问题:议会在客观的财政制度

建设方面,究竟能提供何种助益?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避开了限权宪法这一近代宪法的主

流认识,从而回避了对统治精英的专制权力予以限制究竟和寻求富强有何关联这一颇难处理

的问题。本文最后对康有为和杨度的立宪强国纲领的简要考察则表明,海外立宪派的思考尽

管同样远非完善,但却更接近于国家建设这一议题。然而,或许是由于海外观点在国内舆论界

的扩散具有一定滞后性,或许是由于国内立宪派受限于自身的知识和经验视野,从而无法深刻

体认海外立宪派的言论,直到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进入高潮时,立宪何以强国这一议题,在国

内立宪派的核心圈子内仍未得到足够清晰且完整的澄清。

在一定程度上,日俄战争时期的国内立宪派在为立宪强国论提供种种论据时,未能清晰意

识到国族建构和国家建设这两个历史进程间的区别。他们所做出的不容忽视的智识努力,多
停留在第一个历史进程的层面。他们倾向于认为,通过议会这一制度渠道,就能够实现对原本

分散在各处的全体国民的情感和意志整合;对国民个体权利的保护,则能强化国民的国家归属

感和认同感。一旦实现了这种全民范围的精神总动员,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就能够爆发出巨

大的能量,从而在20世纪初民族国家的杀伐丛林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本质上说,立宪强

国论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它并不是足够严肃或合理的法学或社

会科学思考。在大部分时刻,“立宪国胜专制国”一说未能从客观和经验的意义上说明,近代宪

法和议会制度,究竟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能够对近代国家的军事、财政和行政体制近代

化做出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本文正是在这种客观和经验的意义上,对“立宪国胜专制国”话语

的澄清和反思。

立宪国胜专制国,是百余年前中国法律史上一个政治神话。这一神话的内容绝非纯

属虚构。但它的确常常以直观和情绪的口号,来代替严谨的论证。时至今日,我们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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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以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来面对这个神话。在对先驱人物艰苦的智识努力表达充分

的同情和敬意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客观地看待这种努力的成就和局限。与此同时,清末

立宪派的问题意识
    

本身,即使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对于一个拥有

13亿人口、崛起中的世界大国而言,国家能力不仅仅是其内治所需,更是这个国家在全球

舞台上保卫国民利益、承担国际责任的前提。因此,法治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之余,在完

善现代国家、稳固国家能力方面,能够扮演何种角色? 这一问题,既考验着百余年前的

《东方杂志》,又考验着百余年后的中国法学界。

Abstract:ThattheChinesedomesticconstitutionalistsattributedtheoutcomeoftheRusso-Japa-

nesewarto“aconstitutionalstatedefeatingadespoticstate”wasasignificanteventinthelateQingcon-

stitutionalhistory.EasternMiscellany,animportantplatformfortheconstitutionalists’propaganda,

wasamainparticipantofthisevent.Thediscoursethat“constitutionalismdefeatsdespotism”usually
emphasizedsubjectiverolesofconstitution,i.e.,theintegrationofnationalwillorthemakingofpatriot-

ism.Suchdiscourserelativelyneglectedobjectiverelationsbetweenconstitutionandmodernizationofmil-

itaryaffairs,publicfinance,andadministration.Thestatementthat“Japanwonbecauseitisconstitu-

tional,andRussialostbecauseitisdespotic”didnotaccordwithfactsinJapanesemilitaryandconstitu-

tionalhistories.Moreover,thepropositionthat“constitutionalstatesalwaysdefeatdespoticstates”did

notaccordwiththecomplicatedpicturepresentedbycontemporarysocialsciencewithrespecttorelations

betweenformsofgovernmentandstatecapacity.Theoverseaconstitutionalistsconsideredsimilarissues

inaclearerandmoreprofoundway.Buttheirconsiderationdidnotsufficientlyinfluencethedomestico-

pinion.Theconstitutionalists’effortofcombiningconstitutionalreformwithstate-buildingwouldstill

beenlighteningforcurrentChineselegaltheorists.

KeyWords:Russo-JapaneseWar;Constitution;State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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